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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云安区X832线高村镇牛田岭至麻坳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人民政府：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）
你单位报来的《云安区X832线高村镇牛田岭至麻坳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（含噪声评价专项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的相关资料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云安区X832线高村镇牛田岭至麻坳段改建工程（项目代码：），主线全长7.574km，起点位于大台村凤凰路（起点桩号K0+000，坐标111°58′22.60″E，22°58′42.48″N），途经麻坳、大坪、观音山、新坪路水库、马仔坑，终点位于牛田岭S537平交处（终点桩号K7+574，坐标111.85983181E，22.96451300N）。本项目改扩建维持原路线走向不变，在原有旧路基础上进行拓宽改造。由于项目部分路段涉及稳定耕地、永久基本农田、饮用水源保护区与生态保护红线，未取得自然资源部门批复，本次仅实施已经取得批复的路段的改扩建。本次环评仅对改扩建实施段进行评价。本次改扩建实施路线长度为1274m，采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，设计速度30km/h，路基宽7.5m，路面道宽6.5m，双向两车道，路面结构采用铺沥青混凝土。
二、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审，出具的《关于<云安区X832线高村镇牛田岭至麻坳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（含噪声评价专项）>的技术评估意见》认为，报告表对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分析、预测和评估符合相关导则和技术规范要求，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合理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总体可信。你单位应按照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。 
三、建设项目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 度。项目建成后，你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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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2026年4月17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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